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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已比賽完之隊伍若欲留下欣賞其他隊伍表演、等候公佈比賽成績，可將舞台道具

放置於比賽結束舞台道具臨時放置區，惟此臨時放置區放置時間限制如下：

上午場比賽隊伍需於上午場比賽結束後，將舞台道具搬離開會場；

下午場比賽隊伍需於下午場比賽結束後，將舞台道具搬離開會場。

2.臨時放置區僅提供舞台道具臨時放置用，不負保管之責，貴重或精密之器材請隨身攜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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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控、

音控區

比賽結束舞台道具臨時放置區(3F)


